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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府谷县检察院主动作为呵护“生态绿”多起公益诉讼案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一个县级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实验

及时遏制排污乱象
由点到线保护黄河

府谷县下沉公园内，杨柳随

风摇曳，人们欢快地跳着广场舞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画卷映入眼帘。

但两三年前，这里是另一

番景象：污水从这里直接排放

到黄河，废物垃圾也没人管，气

味难闻极了。沿岸还有开鱼塘

的、非法采砂的，采砂船轰隆隆

响个不停。

2018年 4月，府谷县人民检
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下沉公园

附近有非法排污。府谷县检察院

迅速组织公益诉讼部门的干警

展开实地调查。干警们徒步下到

排放污水的涵洞口，循着排污管

线，最终找到排污源头。检察官

马上固定证据，同时向县环保、

水务等六个部门送达检察建议

书，排污行为得到及时遏制。

“保护就要保护得完整，黄

河沿岸的 108 公里都要成为我
们公益诉讼的主战场。”府谷县

检察院第二部主任王彦云说。

随后，该院扩大调查范围，

从 2018年 4月到 2019年 2月开
展了一场“由点到线”保护母亲

河治理大行动，对黄河府谷县沿

线进行全面检查。通过几个月的

勘察发现，黄河府谷段存在非法

采砂、非法挖掘鱼塘、非法搭建

建筑物、非法设立搅拌站等情

形，并全面固定线索证据。

“最难的是对违法行为人

进行调查时，很多人并不愿意

配合。干警们就一次次去找，反

复做思想工作，宣讲法律政

策。”王彦云说，他们先后走访

行政部门 30 余次，下乡采集证
据 100 余次。

在厘清责任、找准问题之

后，府谷县检察院向水利、环保

等相关职能部门发送了行政检

察建议，黄河沿岸非法采砂等乱

象得到有效治理，获得群众的广

泛好评。由此，府谷县检察院实

现了由个案到类案监督的跃升。

2019 年 8 月，“府谷县黄河沿线
非法排污非法采砂破坏生态环

境系列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

为“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

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据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胡立平介绍，全市检察机关立

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紧密结合

榆林地域实际，建立了“一把手”

工程、“一体化”办案、“一盘棋”

的协作模式，以办案为中心，以

多办案、办精品案为目标，以开

展专项监督活动为具体抓手，有

效增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整

体效能，实现办理一个案件、修

复一片生态的司法保护效果，真

正把公益诉讼的办案效果体现

到生态建设恢复上，为切实加强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奋力

谱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榆林检察智

慧和力量。

检察机关主动作为
打响支流综治会战

“黄河是河，我们孤山川就

不是河吗？”2019年 3月，在一次
检察职能宣传工作中，干警王超

听到有群众如此抱怨，便立即询

问有关情况。

经了解，黄河流经府谷县

时，分别有皇甫川、清水川、孤山

川、石马川 4条支流汇入。因为
近 20年来地下水位下降，几条
支流的水位也跟着下降，几乎到

了干涸的地步。如今，干涸的河

道几乎成了“垃圾桶”，没地方堆

放的弃渣、垃圾全都往里倒。因

为治理成本过高，当地镇政府和

相关行政机关一直未出面治理。

要不要立案监督，如何立？

如此大的工程，一旦开始治理，

如果没有资金保障，会不会半途

而废？如果放任不管，4条支流的
污水最终还是会汇入黄河，那么

前期的黄河治理岂不是前功尽

弃？一系列问题萦绕在府谷县检

察院的领导和干警们心头。

“治！4大支流形成全覆盖。”
最终，经过检委会讨论表决，一

场更加艰巨的“黄河支流综治百

日会战”正式打响。对于可以实

现立行立改的案件优先办理，对

于难度大的问题开展联席会议，

与行政机关共同商讨形成解决

方案。

府谷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连续 3 次组织水利、住建、环
保等相关职能部门专题研究治

理工作，成立“黄河河道采砂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和“生活污水

整治工作小组”，并邀请府谷县

检察院派员全程参与、全程跟

踪监督黄河采砂、排污整治的

全过程。

在“黄河支流综治百日会

战”中，府谷县检察院仅 2019年
就发出检察建议 41件。目前，府
谷县人民政府已累计投入 1.41
亿元用于黄河及支流综合治理，

启动了黑臭水体整治和污水处

理工程，拆除了河道沿岸违建房

屋 126 间，清理了废渣堆土 96
万方。

从点到面，府谷县检察院的

“黄河支流综治百日会战”行动

和政府的“碧水蓝天保卫战”同

频共振，最终实现对府谷县水域

监督治理工作全覆盖。“府谷县

孤山川河道非法倾倒、非法违建

破坏生态环境案”被最高检检察

公益研究基地评为“2019年度检
察公益诉讼十大精品案件”。

“保护好黄河母亲河是一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我

们紧紧抓住国家在法律层面全

面推行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大契

机，把检察监督作为保护黄河母

亲河的重要手段，通过执法与司

法衔接、县域内多方联动、跨区

域协同治理等方式，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府谷县委书记李新

功说。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保护长城遗址安全

2019年 6月，府谷县检察院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随手

拍”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和照片，

称“镇羌堡遭到破坏”。

经查，2019年 4月，府谷县
某镇政府未经文物管理部门审

批，由榆林市某建设公司在镇羌

堡内进行 5 段步行道路混凝土
基础和 4 条防洪排污管网铺设
的施工建设。该路基和防洪排污

管线建设同时穿过了镇羌堡的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当时检察机关对于明长城

保护工作没有前例可循，但是明

长城是历史文物，我们就以此作

为切入点立案监督。”府谷县检

察院干警王超说。

2019年 7月 4日，府谷县检
察院依法分别向某镇政府、县文

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建议对在明长城镇羌

堡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施

工建设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保护文物安全。

2020年 5月，府谷县检察院
与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再次

联合贯彻执行关于加强文物保

护，共同制定保护措施，构建网

格化监管保护体系，将县境内

1521 处文物点逐一划分保护区
域、逐段划定保护界线、逐点落

实保护人员。

在文物和长城遗产公益诉

讼专项活动中，府谷县检察院就

辖区内长城遗址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内存在的垃圾堆放、

违建房屋、长城红线内设立的信

号塔等问题共发出检察建议 14
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安装长城

保护标志石碑 45块、保护说明
牌 80块、石质界桩 120根，拆除
长城红线内违建房屋 5间、厕所
1处，对需要抢险加固维修的镇
羌堡、守口墩烽火台立项申报，

对因煤矿采空影响长城遗址安

全的 2个煤矿采取地面监测、留
设保安煤柱等方式进行综合监

测，以保护长城遗址安全。

2020年 12月，“府谷县镇羌
堡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被最高

检评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

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2021年
5月，“府谷县长城文化遗产保护
公益诉讼案”被最高检检察公益

研究基地评为“2020年度检察公
益诉讼优秀案件”。

据统计，2018年以来，府谷
县检察院累计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 255件，开展国有财产保护、
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革命遗

址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母亲河

治理等各专项活动 20余次。
府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帆表示：“公益诉讼任重而道

远，我们将创新思维，改革工作

方法，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达到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主动为建设美丽宜

居的滨河府谷、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县提供司法保障，为经济

社会综合发展，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贡

献检察力量。”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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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横亘东西，九曲黄河环绕于斯。

位于陕西省最北端的府谷县，被誉为“黄河入陕第一县”，长城文化和黄河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因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多年来县域经

济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百强。

一个因资源而兴的经济强县，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治理之间走出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公益诉讼之路？一个县级检察院承办的

多起公益诉讼案件，为何能够屡屡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前往榆林市府谷县进行了一番探访。


